
联合国 Distr. 
LIMITED 

A/C.l/3丛/1. .29

言2鸟飞言

大 主与
Z主

工6 November 1979 
CHINESE 

第三十四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3 1 

UN LISR.^ Qy ORIGIN.且， :ENGLISH

NOV 20 1979 

UN/SA COLLECnOIN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阿富汗、阿根罢王、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刚果、哥斯达黎

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

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

匈牙利、意大利、印度、爱尔兰、象牙海岸、日本、约旦、

肯尼亚、利比里亚、马里了摩洛哥、蒙古、荷兰、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波兰、西班牙、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拉圭和南斯拉夫:决议草案

大会，

重申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2454A(XX][) 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

六日第2603B(XX工 V) 号、一九七0年十二月七日第 2662(XXV)号、一九七

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827A(XXV工)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2933

(XXVII) 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第 3077(XXV][) 号、一九七四年十二

月九日第 3256(XX工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465(XXX)号、一

79-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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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 31/65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77 号、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第 S一10/2 号和一九七八十二月十四日第 33/59A号

等关于全面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各项决议，

还重申一切国家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原则和

目标，以及一切国家必须遵守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

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审议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A/34/27 ) , 

1 .对于仍未达成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

毁此种武器的协定表示遗憾;

2. 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于其一九八0

年度会议初期高度优先进行协商，以便拟订一项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发展、生产

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

3.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其谈判结果向犬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